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113年運動大會競賽規程 

 
一、宗  旨：促進全校師生身心健康，培養蓬勃朝氣、積極進取之團隊精神。 
二、日  期：113年3月19、20日（星期二、三） 
三、地  點：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東校區田徑場 
四、參加資格：凡本校112學年度第1學期正式註冊之學生、教職員工及北科附工師

生，均可代表該系、所，或所屬單位報名參加比賽。 
五、單位區分： 

(一)學生部分：日間部以各系所合為一單位，學優專班及產學訓專班併入日間
部所屬系參賽，其名稱如下： 
機械系 車輛系 能源系 電機系 電子系 
光電系 資工系 化工系 土木系 材資系 
分子系 工管系 經管系 資財系 建築系 
工設系 互動系 英文系 文發系 學士班聯隊 
智動科  北科附工 

(二)教職員工、校友及里民部分：可依各項錦標競賽規程之規定分組參加。 
※未列於以上各單位之學生，可個別報名參賽，惟不計團體成績。 

六、競賽分組： 
(一)男生組：由各系、學士班聯隊、智動科及北科附工男生組隊參加。 
(二)女生組：由各系、學士班聯隊、智動科及北科附工女生組隊參加。 
(三)教職員工及校友組：由本校專任教師及職工同仁依所屬單位及校友組隊報

名參加。 
七、競賽及錦標項目： 

(一)田徑錦標賽（限學生參加） 
(二)大隊接力錦標賽（學生及教職員工均須組隊參賽） 
(三)團體趣味競賽（學生及教職員工均須組隊參賽） 
(四)拔河競賽 (限教職員工參加) 
(五)運動員創意隊呼進場競賽（限學生參加） 
(六)創意啦啦舞錦標賽（限學生參加） 
(七)精神錦標競賽  

八、競賽辦法： 
(一)田徑錦標賽 
1.分  組： 

(1)男生組：由各系、學士班聯隊、智動科及北科附工男生組隊。 
 (2)女生組：由各系、學士班聯隊、智動科及北科附工女生組隊。 

2.比賽項目： 
(1)男生組徑賽：80公尺、200公尺、400公尺、800公尺、3000公尺、400

公尺接力；3000公尺報名人數如超過20人，則由體育室於校運會前擇
期辦理計時預賽（預賽如因故無法參加者視同棄權，惟不扣精神總錦
標成績），預賽成績前20名者於校運會進行決賽。 

(2)女生組徑賽：80公尺、200公尺、400公尺、1500公尺、400公尺接力。 
(3)僅400公尺（含）以下個人項目可穿著釘鞋，並不可赤腳出賽。 

3.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審查之國際田徑規則。 



 

4.報名日期：112年11月20日至112年12月29日止。 
5.錦  標： 

(1)個人錦標：各項錄取一至六名，前三名頒給獎牌及獎品；後三名頒給
獎狀。 

(2)團體錦標： 
①男生組徑賽錦標。（錄取前三名，頒給獎盃及獎品） 
②女生組徑賽錦標。（錄取前三名，頒給獎盃及獎品）            

6.錦標計分方法： 
          男、女生組徑賽各單項取前六名依七、五、四、三、二、一計分（接力

加倍計算），積分最高單位為冠軍，其次為亞軍、季軍，同兩單位或兩單
位以上積分相等時，以其積分項目中獲得第一名多者優先，如再相等時，
以第二名計算，依此類推。 

        7.獎  懲： 
(1)凡參加比賽學生，有始有終、表現良好者並有具體事蹟，得由各代表

單位簽請獎勵。 
(2)打破校運紀錄者，頒發破紀錄獎品外，由體育室簽請獎勵，以茲鼓勵。 
(3)各項競賽之運動員，未經報名或冒名參加競賽者，一經證實，即取消

資格，由體育室簽請處分，如已經賽畢，即取消其所獲得之成績及名
次，並酌扣其代表單位精神總錦標分數。 

(4)運動員報名後，無故棄權者，酌扣該單位精神錦標分數。 
(5)大會期間，運動員如有違背運動精神、不服從裁判等情形，除取消其

比賽資格外，並報請學務處議處之。 
        8.申  訴： 

(1)比賽爭議，在規則上有明文規定或有同等解釋意義者，以裁判長判決
為終決，不得提出申訴。 

(2)申訴程序，比賽發生異議，各單位負責人及運動員，不得在各項比賽
進行中直接質詢裁判以免影響比賽之進行，須由各單位領隊，在事情
發生後三十分鐘內，以書面並附保證金五百元向各項裁判長提出申訴，
裁判長如認為理由正常，可提交審判委員會研判，如申訴成立得更正
原判決，否則以各裁判長依規定之判決為終決。並將保證金移為大會
之獎品用。 

(二)大隊接力錦標賽 
1.競賽辦法： 
(1)男生組：2000公尺，以系(含智動科及北科附工)為單位，各系及智動

科均須組隊參賽，每單位20人，每人跑100公尺。 
(2)女生組：1200公尺，以系(含智動科及北科附工)為單位，自由組隊參

賽，每單位12人（可報名16人），每人跑100公尺。 
(3)混合組：1200公尺，以系(含智動科及北科附工)為單位，自由組隊參

賽，每單位12人（可報名16人，比賽時須6女6男），每人跑100公尺。
本項目名單可與男生組與女生組大隊接力賽重複。 

2.競賽規則：依徑賽規則辦理。（採計時決賽） 
3.錦  標： 
(1)男生組取前五名，頒給獎盃、獎品及獎金(第一名10,000元、第二名

6,000元、第三名4,000元、第四名3,000元、第五名2,000元)。 



 

(2)女生組取前三名，頒給獎盃及獎品；另第一、二名各頒獎金3,000元、
1,000元。參賽隊伍3隊時，獎金折半；2隊(含)以下，取消比賽。 

(3)混合組取前三名，頒給獎盃及獎品；另第一、二名各頒獎金3,000元、
1,000元。參賽隊伍4隊(含)以下，取消比賽。 

          4.附  註： 
(1)須穿著運動服裝，不准穿著釘鞋或赤腳出場比賽。 
(2)冒名參加競賽者，一經證實，即取消資格，由體育室簽請處分，如已

經賽畢，即取消其所獲得之成績及名次，並酌扣其代表單位精神總錦
標分數。 

(三)學生團體趣味競賽 
1.比賽名稱：同步三人行 
比賽人數：報名22人，參賽18人。 
比賽地點：操場內。 
比賽方法： 
(1)每隊18人，每組3人分6組，每組跑30公尺。 
(2)3人靠攏緊貼，約在兩腳踝關節處綁緊，若綁腳繩脫落，需在脫落原點

綁緊後繼續賽程（違者每次加5秒，得累計），以接力方式進行，時間
照計。 

(3)採計時決賽。 
          2.比賽名稱：同心協力齊躍進 

比賽人數：報名24人，參賽20人。 
比賽地點：操場內。 
比賽方法： 
(1)每隊20人，每組2人分10組，每組跑30公尺。 
(2)2人套入布袋內，同時跳躍前進，以接力方式進行。 
(3)必須全部進入接力區始得交接。 
(4)採計時決賽。 

          3.比賽名稱：環環相扣 
比賽人數：報名25人，出賽20人。 
比賽地點：操場內。 
比賽方法： 
(1)全部隊員手牽手橫排成一排，第一個隊員拿呼拉圈準備。 
(2)聞哨聲，第一個隊員將呼拉圈套過頭，再雙腳跨過呼拉圈。 
(3)再套過第二個隊員的頭，按此要領傳到最後一個隊員，再傳回第一個

隊員。 
(4)比賽中隊員相扣的手不可鬆動，未依規定者視同違規。 
(5)違反規定者，每次加五秒得累計。 
(6)採計時決賽。 

          4.比賽名稱：追趕跑跳碰 
比賽人數：報名15人，參賽10人。 
比賽地點：操場內。 
比賽方法： 
(1)每隊10人，每人跑30公尺。 
(2)每人將球用腳夾住，向前跳至中點（15公尺處）後，將球置於中點並

以跳繩跳回終點交接；下一人則反之。 



 

(3)必須進入接力區始得交接，球落地後須從落地處重新開始。 
(4)採計時決賽，時間最快之隊伍為優勝。 
(5)違反規定者，每次加5秒得累計。 

          5.比賽名稱：迴轉壽司 
比賽人數：報名30人，出賽24人。 
比賽地點：操場內。 
比賽方法： 
(1)四人一組，背靠背手勾圍成一圈，將大球置於圈內背上送至終點，換

下一組進行。 
(2)行進間若球掉落，需在原地將球置回圈內背上，方可繼續前進，未依

規定者視同違規。 
(3)違反規定者，每次加五秒得累計。 
(4)採計時決賽。 

6.錦標計分方法： 
各單項取前六名依七、五、四、三、二、一計分，積分最高為冠軍，其次
為亞軍、季軍，同兩單位或兩單位以上積分相等時，以在迴轉壽司中所得
名次決定先後。 

     (四)運動員創意隊呼進場競賽 
 1.宗  旨：發揮各系所特色及建立獨特之風格；並展現團隊合作之精神。 
 2.參加對象：各系進場學生隊伍自由報名參賽。 
 3.評分標準： 

(1)團體精神35％： 
    ＊團隊合作之氣勢、默契，與動作、口號整齊度。 
    ＊與觀眾互動及帶動全場氣氛的感動與活力。 
(2)聲音運用30％：隊呼內容的適切性、趣味性、傳達力及整齊度。 
(3)動作運用15％：動作創意、協調性及隊形變化。 
(4)主題意識10％：各系所特色及獨特之風格。 
(5)服裝與道具10％：服裝、道具創意造型設計、色彩運用，把握經濟原

則，有效運用各項資源等。 
(6)系(科)主任參與表演另加給0~10分、導師參與表演另加給0~5分。 
(7)如總分相同，則以(1)團體精神分數高低決定，如再相同，依序號評分

標準，以此類推往下評定。 
 4.時間規定：隊呼40秒，超過10秒內不扣分。11~30秒扣2分，31~60秒扣5

分。超過1分鐘以上加重扣分10分，2分鐘以上扣30分。 
 5.比賽規定： 
    (1)人數不限。 

(2)運動員進場音樂由體育室指定，如自備音樂者請於運動會前送體育室
彙整。 

(3)把握經濟原則，有效運用各項資源，建議服裝不租借，能以各系所之
特色創作為主題呈現。 

(4)安全注意事項：禁止編排高難度危險動作，例如拋接、雙腳踩肩動作。 
(5)為維持比賽時畫面之完美，嚴禁非表演者進入比賽場地攝影或走動。 

    (6)請勿騎機車或其他破壞跑道安全、影響比賽之道具(如食物、水球、
彩帶及危險物品【如 

        鞭炮、尖銳物品】等)。     



 

 6.獎勵辦法：取前四名，頒給獎盃、獎品及獎金(第一名5,000元、第二名
3,000元、第三名 

2,000元、第四名1,000元)。 
 7.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校運籌備會修訂公佈之。 

 

 

 

運動員創意隊呼進場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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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口號開始起計時，不得超過40秒。超過10秒內不扣分，11～30秒扣2分，31～

60秒扣5分。 
           超過1分鐘以上加重扣分10分，2分鐘以上扣30分。 
                                                                          評 審 委

員簽名： 
 

    (五)創意啦啦舞錦標賽 

             1.宗 旨：推展本校運動風氣，提倡生動活潑之教育，展現青春活
力；並且增進人際互動、合作與團隊精神。 

             2.比賽日期/地點/時間：113年3月20日(星期三)假東校區田徑場辦理
【如參賽隊伍，四隊以上（含）為錦標賽，不足四隊則為表演
賽】。     

       3.參加資格：凡本校112年學年度第一學期正式註冊之學生，均可代
表該系報名參加比賽。 



 

       4.報名日期：112年11月20日至112年12月29日止。 
       5.說明協調暨抽籤會議：報名截止後擇期召開，假體育室舉行，未出

席者由體育室代為抽籤，協調會議決議事項會後不得異議。 
       6.報名人數: 

(1)參賽人數:20至50人，男女不限，以系為單位(非僅限大一新
生)。 

(2)道具場地佈置人員：人數上限為20人，服裝以黑色為主，但如
表演者服裝主色為黑，則更換為白色。需與表演者區隔，不得
進行表演或與比賽人員在比賽中替換。 

       7.時間限制: 
     (1)司儀宣佈出場隊伍之系名後，可於45秒內置放道具。 
     (2)自音樂開始或發聲起計時，比賽時間以四至五分鐘為限。 

       8.音樂限制:以 MP3或 MP4檔為主(剪接燒錄檔案時請留意每段音樂大
小聲)。  

       9.評分標準： 
(1)創意編排30％：比賽舞碼以各系特色或內容設計具有獨特創新

表現，於舞蹈、隊形、技巧、音樂、道具等相關比賽內容中
加入主題創意(主題為主要評分依據)。 

(2)團隊精神25％：團隊合作默契、力度、表情，帶動全場的氣勢
及活力。 

(3)動作運用25％：動作律動美感、技巧難易度，隊形及空間運用
流暢，整體效果緊湊、層次變化富含視覺效果。 

(4)服裝、道具10％：整體設計、色彩及裝束，符合表演內容。 
(5)聲音、配樂10％：節奏、歌曲、口號等。 
(6)如總分相同，則以(1)創意編排分數高低決定，如再相同依序

號評分標準以此類推往下評定。 
 10.獎勵辦法： 

(1)取前八名，頒給獎盃、獎品及獎金(由體育室視報名隊數酌予
調整錄取名額)。  

(2)第一名20,000元、第二名10,000元、第三名5,000元、第四名
3,000元、第五名2,000元、第六~八名各1,000元。 

 11.舞蹈技巧規定注意事項： 
          (1)舞蹈類型建議使用爵士舞、彩球舞、Funk、Hip-Hop…等，展

現青春洋溢有活力之啦啦舞。 
          (2)為避免運動傷害，請穿著軟鞋、舞蹈鞋或柔軟之運動鞋。 
          (3)禁止編排「競技」啦啦隊高難度危險動作，例如拋接、雙腳踩

肩動作等，並請評審委員對高危險動作加重扣分。 
          (4)僅可以單底層高度實施2層1.5段為限。 

 12.罰則： 
  (1)人數不足20人或超過50人，每增減一人扣總平均1分。  

          (2)逾時，比賽音樂長度超出5分45秒規定時間，每滿30秒扣1分。 
          (3)禁止編排內容凡有動作、標語、道具或言辭不雅者，扣總平均
5分。 
          (4)禁止編排競技啦啦隊特技/金字塔/拋接危險動作，扣總平均5
分。 



 

          (5)競賽進行中，如有他系隊伍之人員與道具進入競賽場域，扣總
平均5分。  

          (6)道具場地佈置人員服裝不符合規定者，扣總平均5分。 
          (7)禁止使用危險道具如火、水、粉、尖銳物品、大量亮片、碎

紙，或其他會影響比賽場地，或對下一組參賽隊伍不利之道
具，扣總平均10分。 

  (8)各隊練習時，未遵守校園內場地使用之規定，或於校外練習不
守秩序破壞校譽者，或態度不佳經警告未改善者，扣總平均
10分，嚴重者取消比賽資格。 

  (9)報名完成不得棄賽，否則將接受體育場地借用懲處。 
             13.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校運籌備會修訂公佈之。 
 
 

                                       創意啦啦舞錦標賽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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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 
配樂 

扣分 總計 備註 
隊
數 

系
所 30％ 25％ 25％ 10％ 10％ 

          

          

          

          

          

          

          

          

          

          

          

          

          

          

          

                                                                  評審委員簽名： 

(六)學生精神錦標 

 1.宗  旨：為培養學生之運動道德，促進團隊精神。 

 2.評審之組成：由校運籌備會聘請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師組成。 

 3.評分方式： 



 

(1)以各單位成員在大會比賽期間所表現之各項情形依『運動員精神及單

位成員精神』評分：運動員精神佔40％；單位成員精神佔60％。 

(2)運動員精神部分：佔40%（由體育室評分） 

   ①報名得分：實際報名人數/可報名人數(以個人賽項目計)*40。 
   ②棄權扣分：團體項目棄權1項扣5分，個人項目棄權1人扣2分，報名得

分減此項分數後最低為0分。 
(3)單位成員精神部分：各單位除參賽選手及服務學生外之學生整體之表

現為評定標準（如現場加油帶動之表現、單位人數之多寡、服裝之美

觀、及對運動員之照顧、服務及現場環境之整潔等）。 

            (4)評分表如附件。 
 4.獎勵辦法：取前三名，頒給獎盃、獎品及獎金(第一名10,000元、第二名

5,000元、第三名3,000元)。如總分相同，則以單位成員精神部

分評分項目(1)團隊精神分數高低決定，如再相同時，依評分項

目序號類推往下評定；連續三年獲第一名者可永久保留獎盃。 
 
 

學生精神錦標評分表 

單 
位 
成
員
精 
神 
60 
％ 

評分項目 評 分 要 點 配分  

(1)團隊精神 

以啦啦舞競賽名次給分：  
1~4名：20分，5~8名：15分，8名以下：10
分，未參賽：0分。 

20 

 
指揮區之活動，表演是否帶動氣氛及比賽全程
對在場運動員之加油表現。 

5 

各隊服裝是否可表現出該系所特色與精神 5 

(2)創意隊呼進
場 

以創意隊呼進場名次給分： 
1~4名：15分，5~10名：10分，11名以下：5
分。 

15  

(3)團隊紀律 

參與狀況（以開幕及當天下午賽程開始二時段
列計） 

10 【註】 

活動場地清潔維護情形 5  

運 
動 
員 
精 
神 
40 
％ 

報名得分 
（由體育室評
分） 

實際報名人數/可報名人數 
*40（以個人賽項目計） 

 

40 

 

棄權（含取消資
格）扣分（由體
育室評分） 

團體項目棄權1項扣5分，個人項
目棄權1人扣2分，報名得分減此
項分數後最低為0分。 

  

總  分   

    【註】參與狀況記分公式： 



 

    {[(帳篷內人數＋賽程開始人數)/2]/50}×10分；每次清點人數最多以50人

計。 

 

     (七) 學生競賽總錦標 
          1.分別取田徑錦標賽及團體趣味競賽前六名，依七、五、四、三、二、

一計分。田徑錦標賽及團體趣味競賽得分加總最高者為學生競賽總錦標得

獎者。 

          2.若有兩個以上的單位得分相同，則取在田徑錦標賽及團體趣味競賽中

各單項獲得第一名較多者，為學生競賽總錦標得獎者。 


